
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

（佛山市顺德区伍仲珮纪念医院）
项目需求书
2025—2026年度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项目概况

在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指导下，精神健康服务不仅关注疾病症状的控制，更需重视患者的社会功能康复、心理调适及生活质量的提升。医务社会工作者作为多学科治疗团队的重要成员，致力于解决患者因疾病产生的心理社会问题，协助其连接资源、适应环境、促进康复并重返社会。

本项目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医务社工服务，弥补传统医疗模式在社会心理支持方面的不足，构建医疗与社会的桥梁，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全方位、人性化的支持，最终提升康复效果，促进患者社会融合，减轻家庭与社会的照护负担。

佛山市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自2015年开始医务社工服务，开拓精神健康专科医务社工服务先河。经过多年努力，构建了“医护人员+医务社工”的多学科联动服务机制，聚焦精神康复者能力提升与康复，形成志愿服务、社会功能提升、病识感提升、职业康复、志愿服务、健康宣教、社会倡导具有精神健康专科特色的社工服务模块。

为进一步促进患者及家属享有温度、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促进患者社会康复，拟申请佛山市顺德第四人民医院2025—2026年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一、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
	服务时间（年）
	项目预算

	2025—2026年医务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1
	人民币52万元


报价要求：

项目服务经费以供应商的响应价格为准，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

项目服务经费用于支付项目运营过程发生的人员配置支出（含人员经费支出）、直接活动支出及其他支出（含税费）、项目管理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见费用等。采购人将不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

2.服务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社区宝林路7号顺德区第四人民医院。
3.供应商资格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3）参加单位必须是在广东省内民政部门登记的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且具有从事本项目的范围和能力。

在近三年的商业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二、项目要求

（一）项目总体目标

以提升精神心理康复者住院康复质量为使命，以多模式社工服务覆盖重点群体为核心，以精神心理社会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为愿景，全方位赋能康复者身心康复与社会融入。
（二）服务对象

患者及患者家属、志愿者、社区居民等。
服务内容及量化产出细明

	序号
	服务

分项
	产出指标标准
	服务内容

	1
	入院适应服务
	1.开展入院适应个案服务服务16人次；

2.开展入院适应小组服务30人次。
	协助康复者熟悉病区环境、医护团队与诊疗流程，开展心理疏导缓解焦虑情绪，建立治疗信心，同步对接家属进行沟通，搭建医患信任桥梁

	2
	院中康复服务
	1.开展个案管理至少100人；

2.提供疾病管理小组服务75人次；

3.开展社会功能小组服务75人次；

4.开展社交支援活动16场，共计服务240人次；

5.开展病友互助团体小组合计75人次；
6.处理精神康复者情绪、行为、病识感、社会功能等问题辅导个案共40人次。
	联合医护团队评估康复者病情，制定疾病管理训练、社交技能训练、生活技能训练、职业康复指导等个性化方案

	3
	院后衔接服务
	1.开展出院转介服务30人次或以上；

2.开展院后随访100人次；

3.开展社区宣传活动/服务成果展参与人次100人次。

	协助办理出院手续，讲解服药注意事项与复查要求，链接社区及社会资源，开展定期随访，跟踪康复情况并及时调整支持方案；开展社区宣传活动/服务成果展以推广医务社工服务。

	4
	弱监管康复者专项服务
	开展弱监护康复者个案服务20人次或以上；

	针对无监护人或监管薄弱康复者，提供医保报销与村居委沟通及民政救助协助，解决费用难题；联动社区精防人员开展服药督导；搭建医院与村居委的沟通桥梁，确保监管无死角

	5
	儿童青少年社会支持活动


	小组活动40场次
	情绪控制、社会交往、亲子关系、艺术疗愈等小组活动

	6
	住院康复者场域疗愈活动
	开展各种小组等活动50场次
	建设模拟生活超市、园艺种植区、艺术表达疗愈及树洞阅读角等疗愈功能区；


	7
	功能康复者技能提升活动


	开展小组等活动40场次
	建设职业训练、有偿手工、工艺品创作、艺术培育等多个工作坊；



	8
	志愿者多维技能指导活动
	1.开展专业技能小组、艺术小组带领、指导、培训、陪伴服务等30人次；.

2.建设精神心理资源转介中心，为康复者对接资源30人次。
	开展专业人才招募，组建专科人才库；


三、人员配置

项目需要配专全职社工4名，1名兼职项目负责人。
	岗位
	人数
	专业及资质要求
	备注

	项目负责人（兼职）
	1
	1.社会工作或相关专业，持社工资格证书。
2.具有3年及以上社会工作服务经验；负责统筹项目的运作，协助解决项目同事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项目社工（专职）
	4
	开展服务整体执行跟进，具备独立开展相关服务的工作能力。作为专职人员进入医院服务。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其中至少2名需持社工资格证书或社会工作相关专业，具有1年以上相关服务经验；
	


供应商需根据项目内容和相关的标准，合理安排人员。

四、项目管理与验收

1.采购人负责指导和监督项目服务实施情况，定期开展日常服务监察，保证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效果。

2.项目验收末期验收，由采购人组织相关人员对医务社工项目进行验收工作。

五、付款方式

1.项目服务经费以供应商响应价格为准，采购人按照4：3：3比例分三期拨付给供应商。

2.合同签订生效后，供应商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1个月内采购人付款总金额的40%，中期评审合格后采购人付款总金额的30%，末期评审合格后采购人付款总金额的30%，以上金额由供应商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1个月内采购人付款。

六、项目服务期满的移交

服务项目场地所需水电、卫生清洁、保安等费用，办公设备（桌椅、文件柜、固话、电脑、打印机、饮水机等）由项目采购人负责。

在移交之前或期间，供应商须保证现有场地在正常情况下干净完好。供应商移交给采购人所有的场地和其他所有资料需经采购人验收确认。

服务期满，出现个案（服务）仍未完结时，供应商应安排个案负责人员将个案处理完毕。个案已处理完毕的工作人员，由供应商安排撤离。

    七、违约责任

1.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报价文件或合同规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且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

2.供应商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合同总价3‰的数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经济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其它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八、合同终止：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项目合同终止：

（1）在合同服务期内，因不可抗力的情形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而由此导致毁损并造成的损失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2）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项目合同的。

2.其他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评选标准
	项目
	评审部分
	分   值

	商务部分
（30分）
	如企业情况、过往业绩（近3年精神卫生领域医务社工服务经验或同类项目业绩）、服务口碑、人员资质等，占30%
	30

	技术部分与服务方案
（30分）
	服务内容匹配度、服务整体运作流程的可行性及重点群体服务针对性等，占30%
	30

	价格部分（40分）
	价格部分：占40%
	40

	合计
	100




